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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 

重庆市南川区 2019年部门 
决算公开工作方案 

 

按照《预算法》、《关于进一步推进预算公开工作的意见》（中

办发〔2016〕13 号）、《财政部关于切实做好地方预决算公开的

通知》（财预〔2016〕123号）和《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》（财

预〔2016〕143号）等有关要求，结合我区决算公开实际情况，

制定南川区 2019年部门决算公开工作方案。 

一、公开主体 

区级部门及乡镇（含街道，下同）是部门决算公开主体，负

责本单位的决算公开工作。区级部门及乡镇应当按照《预算法》

有关规定，履行决算公开的责任和义务，保证决算公开的真实性、

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及时性，并做好决算公开后的说明解释工作。 

二、公开范围 

67个区级部门及 34个乡镇（详见附件 1）。一级预算单位公

开内容应包括本级决算及所属单位决算在内的汇总决算（所属单

位单独公开的除外）。不予公开的涉密单位信息、决算中部分确

定为国家秘密的信息需向区保密局去函，经保密局同意并收到不

予公开的回函后，方能不予公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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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公开内容 

（一）公开报表 

1.报表内容。 

主要包括 8张部门决算表格，1张部门绩效目标自评表（详

见附件 2） 

（1）反映部门收支总体情况的 3 张表，即收入支出决算总

表、收入决算表、支出决算表。 

（2）反映财政拨款收支情况的 5 张表，即财政拨款收入支

出决算总表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、一般公共预算

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、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

算表、部门决算相关信息统计表（内含“三公”经费数据）。 

（3）部门绩效目标自评表。 

2.报表要求。 

公开表格按功能分类公开到项级，按经济分类公开到款级。

没有数据的表格应当列出空表并说明。“三公”经费应按“因公出

国（境）费”、“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”、“公务接待费”公开，

其中，“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”应当细化到“公务用车购置费”、

“公务用车运行费”两个项目。 

（二）公开说明 

公开说明至少应包括以下几部分（详见附件 3）：一是单位

基本情况，主要说明单位职责、机构设置等情况。二是单位决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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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说明，主要说明当年预决算收支差异情况及原因、上下年决

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及原因等。三是公开经费情况说明，主要说

明“三公”经费总额及分项数额、“三公”实物量、总额及分项数额

的增减变化情况及原因、人均及车均等。四是其他重要事项的情

况说明，主要说明机关运行经费、国有资产占用、政府采购。五

是预算绩效管理情况说明，包含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情况，绩效目

标自评表，每个单位必须自评一个项目并附自评表。六是专有名

词解释。各预算单位根据公开情况对专业性较强的名词进行解

释。七是决算公开联系，各单位提供能有效沟通的联系方式或信

息反馈渠道。 

四、公开程序 

各部门及乡镇按照区财政决算批复数据填报本单位数据和

说明，于 8月 20日前报区财政局审核。待区财政局会同有关部

门审核相关数据后，将情况反馈原单位，并由单位自行公开。 

五、公开时间 

2020年 8月 28日。 

六、公开形式 

各部门及乡镇将所有表格和说明经主要负责人签字盖章后。

根据“谁编制、谁公开”的原则，由单位在南川区政府门户网站信

息公开集约化平台上按照规定时间同一天公开，公开的报表以

PDF格式公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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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工作职责 

（一）财政局职责 

1.国库科负责发布决算公开任务，制定决算公开表格及说明

模板，向人大提交决算草案，组织决算公开等相关工作。 

2.业务科室负责汇总、复核所联系预算单位的决算草案资

料，按时批复部门及乡镇决算，督促各部门及乡镇做好公开工作

等。 

（二）部门职责 

区级部门及乡镇根据区财政局制定的公开表样和决算说明

格式报送决算草案相关资料，并对公开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

责。对于部门决算公开后可能出现的舆情反应，各单位应当提前

制定应对预案，密切关注舆情发展，及时解释说明，回应社会关

切。 

区党政信息网络中心负责新闻通稿发布、舆情收集和舆情应

对处理指导。 

 

附件：1.重庆市南川区2019年部门决算和“三公经费”公开单位名单 

2.重庆市南川区xx2019年部门决算公开表样（01-09表） 

3.重庆市南川区 xx2019年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
 


